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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行暗标评标和试行网上报名的实施意见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投标报名和评委评审工作，经研究，推行工程建设项目“暗标”评标，试行投标网上报名。现将“暗标”评标和网上报名实施意见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行“暗标”评标工作

2010年8月，下发了《关于启用建设工程招标暗标评标有关事项的通知》（海招办[2010] 11号）文件，对“暗标”评标招标文件编制方法等有关事项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目前，在试行的基础上，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招投标业务管理系统进行了升级，完善了一些具体的做法，基本具备了“暗标”评标的工作条件。从2011年8月1日起，凡工程预算造价在500万元以下的建筑和市政类施工项目全面实行“暗标”评标方式进行评审，取消投标文件的技术标部分内容，招标文件编制对投标文件格式、装订、密封、开标程序、评标方法等要求按市公管（招标）办 [2010] 11号通知执行。

二、试行工程建设项目网上报名

根据《海宁市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资格审查办法》（海政发〔2010〕3号）和市公共资源交易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关于严格实行资格后审制度、完善办法和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问题的意见，为了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投标报名程序和办法，试行工程建设项目网上报名。

1、实施时间和范围：

2011年8月10日起，凡是采用资格后审方式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取消投标人现场报名实行网上报名，其招标文件在发布招标公告时以附件形式由投标人在网上下载，并在网上进行答疑。

2、调整有关事项：

（1）投标保证金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数额和方式随投标文件同时递交；

（2）实行网上报名的项目，取消对投标单位收取的招标文件工本费；软件维护费仍按原标准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向各投标单位代行收取；

（3）IC卡刷卡办法调整为只对预中标单位在招标人发出中标通知前进行刷卡确认，预中标单位IC卡无效或者不符合招标文件及有关规定的，取消预中标资格；

（4）施工图纸采用电子文档，招标人应当根据招标项目的需要，提供招标所需的施工图纸，在投标人报名成功后，登陆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平台进行下载。

3、申领加密锁：

2011年8月1日至10日，办理投标单位加密锁的申请、购领手续，加密锁申领工作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投标单位在规定期限内到中心受理窗口办理，提交下列资料：

（1）单位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2）单位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3）单位授权委托的投标业务负责（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4）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4、相关工作要求：

（1）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在编制招标文件时，对实行网上报名的项目必须按照《实施意见》要求，将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及要求在招标文件中予以明确；

（2）投标人必须严格按照网上报名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自行决定选择项目进行网上报名、网上答疑、参与投标等活动。

5、投标单位的培训：

为了确保网上报名工作的顺利实施，组织对投标单位进行网上报名、网上答疑、招标文件下载等操作流程及具体方法的业务培训，此项工作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具体时间、参加人员等由中心另行通知。

三、加强对加密锁的管理

加密锁是各招标代理机构、投标单位的身份证件，也是实行网上报名的加密工具。各单位必须对加密锁的使用制订相关制度，确保单位的合法权利；发生损坏或遗失情况应及时挂失并重新申领。严禁将加密锁出借、转让他人使用。

海宁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海宁市规划建设局

二O一一年八月一日   
主题词：招投标 实施意见
	抄送：市府办、市发改局、市监察局、市财政局、市审计局

	　    市交通局、市水利局、沈向宏常务副市长

	海宁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1年8月1日发


PAGE  
- 1 -

